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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xy Semi-Conductor Holdings Limited
銀 河 半 導 體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527）

截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本集團財務摘要

－ 本集團營業額增加約 47%至約人民幣 157,275,000元（二零零五年：約人民幣

106,828,000元）

－ 本集團毛利增加約36%至約人民幣40,095,000元（二零零五年：約人民幣29,385,000

元）

－ 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減少至約為人民幣 13,229,000元（二零零五年：約人民幣

18,328,000元）

－ 上市所涉及的一次性開支約人民幣9,883,000元已自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權益

持有人應佔利潤中扣除

－ 就說明而言，撇除上市開支，本集團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約26%至約人民幣

23,112,000元（二零零五年：約人民幣18,328,000元）

－ 綜合資產淨值增至約人民幣206,959,000元（二零零五年：約人民幣112,367,000元）

－ 現金淨額為約人民幣30,205,000元，二零零五年則錄得負債淨額約人民幣25,921,000

元

－ 每股盈利為約人民幣0.042元（二零零五年：約人民幣0.061元）

－ 董事並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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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銀河半導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數字

比較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157,275 106,828

銷售成本 (117,180) (77,443)

毛利 40,095 29,385

其他經營收入 1,625 2,417

分銷成本 (4,165) (3,482)

行政開支 (10,229) (6,557)

其他經營成本 (106) (40)

經營溢利 27,220 21,723

上市開支 (9,883) —

須於五年內全數歸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069) (813)

除稅前溢利 3 16,268 20,910

稅項 4 (3,344) (2,677)

期內利潤 12,924 18,233

應佔項目：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3,229 18,328

　少數股東 (305) (95)

期內純利 12,924 18,233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 6 0.042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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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68,309 59,527

預付土地租金 2,318 2,345

可供出售投資 162 162

遞延稅項資產 1,517 1,735

72,306 63,769

流動資產

存貨 84,983 63,984

預付土地租金 53 53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8 106,525 100,747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6,923 7,168

應收董事款項 — 4

銀行結餘及現金 75,205 7,779

273,689 179,73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9 81,939 71,03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8,443 15,935

應付董事款項 — 1,169

應付當時股東股息 — 5,151

應付稅項 3,654 4,152

已抵押銀行借貸 11 45,000 33,700

139,036 131,137

流動資產淨值 134,653 48,598

206,959 11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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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繳入股本 12 4,080 —

儲備 199,038 108,22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203,118 108,221

少數股東權益 3,841 4,146

206,959 112,367



– 5 –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集團重組、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在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註冊為一家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根據集團重組（有關詳情載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

九日刊發的招股章程附錄五「企業重組」一段）（「重組」），本公司自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成為本集團之控股

公司。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六年六月九日起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為籌備上市，本公司進行集團重組。重組涉及受共同控制的公司，重組後的本集團視為持續存在的集團。

因此，重組已按合併會計法入賬，即此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假設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整

個期間（而自非重組完成日期起）一直為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控股公司而編製。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期間及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比較數字按相同基準呈列。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所用會計政策及方法與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刊登的售股章程（「售股章

程」）所用者一致。因此，謹請一併參閱本簡明財務資料及售股章程。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僅從事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並於中國經營業務。本集團所有可識別資產及負債均位於中國，因此並

無呈列業務或地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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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董事酬金（包括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05 170

其他員工成本 13,675 11,54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董事除外） 539 421

員工成本總計 14,519 12,136

呆壞帳撥備 1,314 310

土地租賃權費用攤銷 27 2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2,774 2,220

於收益表扣除的上市費用 9,88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246

及扣除下列項目後：

利息收入 16 15

4.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開支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3,562 2,723

遞延稅項 (218) (46)

總計 3,344 2,677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原因是有關收入並非在香港產生或來自

香港。

根據中國相關稅務法例及規例，銀河電器及銀河半導體獲確認為高新技術公司，並有權可享有15%的優惠

稅率。由於銀河科技尚未開始其獲利年度，因此於各結算日，該公司尚未獲當地稅局批准為高科技公司。

銀河科技於各結算日須按24%的稅率繳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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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相關法例及規例，銀河電器及銀河半導體在抵消所有未到期結轉稅務虧損後，自其經營首個獲利

年度開始首兩年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隨後三年可獲寬減一半中國企業所得稅。銀河電器的稅務優惠期

已過，整個有關期間須按1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銀河半導體於二零零二年開始首個獲利年度，自二零零

四年至二零零六年則符合條件獲寬減一半中國所得稅（即須按7.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

5.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

本公司自其註冊成立以來並未支付或宣派股息。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銀河電器及銀河半導

體向企業重組前當時的股東宣派股息約為人民幣14,727,000元。就本公告而言，由於呈列銀河電器及銀河

半導體宣派之股息率及可得股息的股份數目並無意義，故並無呈列該等資料。

6. 每股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13,229 18,328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千股計） 312,707 300,00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042 0.061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13,229,000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約人民幣 18,328,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股數

312,707,182股（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300,000,000股）計算。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股份加權平均股數已就股份溢價撥充資本之影響及售股章程所詳述於集團重組之影響

作出追溯調整。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7.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購置約人民幣11,556,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約人民幣10,52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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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貴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90至120天之信貸期。

於各結算日應收貿易款項之帳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33,495 51,244

31至60天 24,374 16,526

61至90天 18,153 8,584

91至120天 13,418 8,642

121天至180天 3,374 2,599

180天以上 11,203 9,076

104,017 96,671

減：呆壞帳撥備 (7,482) (6,168)

96,535 90,503

其他應收款項 9,990 10,244

106,525 100,747

董事認為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的帳面值與其公平值相等。

9.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於各結算日應付貿易款項之帳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16,529 24,782

31至60天 16,666 9,386

61至180天 19,793 12,418

180天以上 11,482 4,222

64,470 50,808

其他應付款項 17,469 20,222

81,939 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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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主要包括貿易入貨之未償還款項及持續成本。

董事認為應付貿易款項的帳面值接近其公平值。

10.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就租賃設備及物業擁有之未來到期最低租金承擔

約為人民幣1,272,000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95,000元）。

11. 銀行借貸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銀行借貸淨額增加約人民幣45,000,000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約人民幣33,700,000元）。

12. 股本

數額 數額

港元 人民幣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法定：

於註冊成立日期（附註a） 38,000,000 380,000 387,600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增加（附註b(i)） 1,962,000,000 19,620,000 20,012,400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2,000,000,000 20,000,000 20,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註冊成立日期配發及發行

　未繳股款股份（附註a） 1 — —

於集團重組時發行股份（附註b(ii)） 9,999 100 102

於股份溢價帳撥充資本時發行股份（附註b(iii)） 299,990,000 2,999,900 3,059,898

就發售發行股份（附註c） 100,000,000 1,000,000 1,020,000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400,000,000 4,000,000 4,080,000

於註冊成立日期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股本變動如下：

a.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於註冊成立日期，本公司配發及發行1股未繳股款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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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通過致使集團重組生效之書面決議案，本公司法定及已

發行股本有以下變動：

(i) 本公司之法定股本藉增設1,962,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由380,000港元增加至

20,000,000港元，新股份於各方面與當時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ii)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本公司已向Rapid Jump Limited收購Sun Light Planet全部已發行股本，

代價為本公司 (1)配售及發行9,999股入帳列作繳足股份予Rapid Jump Limited；及 (2)將Rapid

Jump Limited持有之一股未繳股份按面值入帳列作繳足。

(iii)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透過將本公司股份溢價帳2,999,900港元撥充資本，按股東各自

之股權比例，向彼等配發及發行299,990,000股面值0.01港元之繳足普通股。

c.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九日，本公司透過發售，按每股0.86港元之價格，發行合共100,000,000股，每股面

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期內所有已發行股份於各方面與當時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13.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有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約人

民幣3,454,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8,864,000元）。

14.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取得銀行信貸額作為抵押予銀行的土地及樓宇資產約人民幣

16,484,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6,828,000元）。

15.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截至本集團會計報表批准日，本集團無重大需要呈報的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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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1) 財務回顧

本集團生產基地位於中國江蘇省常州市，主要營運之子公司包括常州銀河電器有限公司

（「銀河電器」）、常州銀河半導體有限公司（「銀河半導體」）及常州銀河科技開發有限公

司（「銀河科技」）。銀河電器的主要業務為二極管的製造及銷售，銀河半導體及銀河科技

的主要業務為晶圓的製造及銷售，銀河半導體及銀河科技所生產的晶圓主要用於銀河電

器封裝各類二極管。

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57,275,000元，較上年同期營業

額約為人民幣106,828,000元，增長約47.22%。

以下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地區及產品類別劃分的營業額分

析。

按地區劃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增加／ 變動比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減少） %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 百萬元 % 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附註1） 131.01 83.30 93.22 87.26 37.79 40.54

韓國（附註2） 6.57 4.17 6.47 6.05 0.10 1.55

香港（附註2） 8.58 5.46 4.30 4.03 4.28 99.53

其他國家及地區（附註3） 11.12 7.07 2.84 2.66 8.28 291.55

總計 157.28 100.00 106.83 100.00 50.45 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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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中國為本集團產品之主要市場。本集團利用自身品牌和產品品質優勢，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於中國有逾1,200名客戶。

2. 韓國和香港是本集團產品的主要海外市場。於韓國和香港市場銷售額的持續增長，是由於本集團通過

參加於韓國及香港等海外地區舉行的展覽會，致力開拓商機所致。期內，本集團已成功進入韓國的國

際性品牌客戶。

3. 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泰國、台灣、美國、意大利、加拿大、德國、西班牙及法國。於該等國家和地區

銷售的持續增長是由於本集團透過商業廣告及參加展覽會等渠道致力開拓其他海外市場所致。

按產品類別劃分的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增加／ 變動比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減少） %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 百萬元 % 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塑封二極管（附註1） 127.27 80.92 84.33 78.94 42.94 50.92

玻封二極管（附註2） 6.57 4.18 9.45 8.84 (2.88) (30.48)

整流橋（附註3） 5.00 3.18 4.54 4.25 0.46 10.13

表面貼裝塑封二極管

　（附註4） 18.40 11.70 8.03 7.52 10.37 129.14

其他（附註5） 0.04 0.02 0.48 0.45 (0.44) (91.67)

合計 157.28 100.00 106.83 100.00 50.45 47.22

附註：

1. 塑封二極管為本集團之主要產品。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為滿足本集團客戶不斷增加

的需求，本集團不斷擴充生產能力、調整其產品組合及增加產品類別，因而令銷售額有超過50%的增

長，其所佔總銷售額比例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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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玻封二極管為較低毛利率之產品，由於本集團主力生產及銷售較高毛利產品，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相比，其銷售額及所佔總銷售額比例均有所下降。

3. 隨著整流橋的生產擴大及其生產切合客戶要求，其銷售額略有增長。

4. 表面貼裝塑封二極管為本集團重點開發和發展的微型化二極管，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透過擴大客戶群，本集團在該產品銷售方面錄得較快增長。

5. 其他指向其他工廠收取的將單晶矽加工成晶圓的加工費。

銷售成本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銷售成本佔營業額約74.51%，與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期間約72.49%相比，上升約2%。主要由於本集團之主要原材料（即銅引線及

矽片）的成本上升所致。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率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約為25.49%，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六

月三十日止約27.51%相比略有下降。這是由於銷售成本上升的原故，因此本集團調整產

品組合，致力生產和銷售高毛利產品以減少主要原材料（即銅引線及矽片）成本上升所帶

來的影響。

其他經營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出售次品所產生的收入（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1,213,000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1,537,000元），以及可供銷售投資所收

取的股息（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384,000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約人

民幣382,000元）。其他經營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出售次品所產生的收入因生產檢查改

善以及較少副產品可供銷售而減少約人民幣3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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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成本

分銷成本主要包括銷售及分銷活動的佣金支出、銷售人員的工資及薪金與運輸成本。

分銷成本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佔總營業額約2.65%，與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約3.26%相比有所下降。主要原因為本集團加強成本控制，以及擴大

銷售後減少相對之固定成本比例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工資及薪金與福利開支、壞帳準備、辦公室設備折舊費用及應酬費。

行政開支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約為人民幣10,229,000元，與截至二零零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約人民幣6,557,000元相比有所增加，主要原因因為管理人員工資及

福利之增加。壞賬準備增加及其他一般行政費用增加。

管理人員工資及福利增加約人民幣1,168,000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3,842,000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2,674,000元），為了增強集團管治，本

集團的管理人數、工資及福利費用均有增長。隨著營業額增長，本集團對撇銷的壞賬

準備亦相應增加人民幣1,004,000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1,314,000元；二

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310,000元）。由於本集團業務擴大，其他行政費所需費

用亦相應增加約人民幣1,500,000（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5,073,000元；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3,573,000元）。

上市開支

上市開支指上市所涉及為數約人民幣9,883,000元的一次性開支；此筆開支已自收益表

扣除。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指獲得的短期銀行貸款的利息支出。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年三十日止期間的利息開支約為人民幣1,069,000元，截至二零零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則約為人民幣813,000元。成本上升是由於為經營活動融資，截至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平均銀行貸款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比

較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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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淨額

隨著本集團的資本架構的完善及經營現金流量增加，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的流動資產淨額為人民幣134,653,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48,598,000元）。

流動資金及融資

充裕的財務資源，加上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7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存款餘額分別約為人民幣75,205,000元及約人民幣

7,779,000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借貸約為人民幣45,000,000元，較上個財政年度

年結日增加約人民幣11,300,000元。該等借貸均為1年內到期之短期銀行借款。

本集團主要透過業務所產生的穩健經常現金流償還債項。憑藉上市的所得款項總額，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負債比率減至約40.18%，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53.85%。該比例乃根據本集團的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

算。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所有的借貸均以人民幣結算。本集團的收入約九

成以人民幣結算，另約一成以港元及美元結算。本集團的借貸主要為定息借貸。

本集團的整體庫務及資金政策旨在控制個別交易的外㶅波動風險及利率波動風險，並

以適當財務工具對沖任何重大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之土地及樓宇賬面淨值約人民幣16,484,000元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6,828,000元）的資產，作為本集團所獲銀行信

貸的擔保。

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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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約有2,300名全職僱員，包括約2,000名

由勞務公司提供的工人，負責管理、行政及生產工作。期內，有關僱員成本（包括董事

酬金）約為人民幣14,519,000元。本集團確保僱員的薪酬待遇具吸引力，並根據本集團

薪酬政策的一般準則按僱員的表現發放花紅。

上市所得資金應用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六年六年九日在聯交所掛牌上市，發售股份所得款項，扣除有關

上市成本費用後淨額為港幣70,000,000元，已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用作

為購買二極管生產機器約人民幣6,450,000元，餘下所得款項淨額已暫存於銀行。

(2)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通過不斷擴大二極管生產能力，致力開發、生產

和銷售高毛利率產品，積極開拓中國及海外市場，取得了理想的經營業績。於截至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的營業額和毛利分別約為人民幣157,275,000元和

40,095,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47.22%及約36.45%。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約為人民幣

13,229,000元，上市所涉及的一次性開支約人民幣9,883,000元已自收益表扣除。僅就說

明而言，撇除此項一次性開支所影響，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實際為人民幣約23,112,000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6.10%。

本集團進一步擴充二極管生產設施，到目前為止，本集團已經成功投資和營運12條生

產線，其中10條為二極管生產線，其餘2條為二極管晶圓生產線。在新的投資項目擴充

計劃完成後，將進一步穩固本集團在中國二極管市場中的領先地位，並提升本集團的

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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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著力開發新產品，於上半年開發了具有成本優勢的塑封二極管及新型的表面貼

裝塑封二極管等產品。本集團將繼續將產能轉向具有更好市場競爭力及更高毛利的產

品，令本集團的營業額和盈利均持續增長。

本集團不斷開拓本地及海外市場，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海外客戶增

加了二十餘家，而本集團的產品又成功為幾家國際知名公司所採購，提高了本集團產

品在中國乃至全球二極管市場中的知名度。

除經營業績理想外，本集團在二零零六年上半年亦有另一喜訊。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九日成功在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招股反應熱烈，標誌著本集團業務發展一個新

的里程碑。

(3) 展望

董事認為，中國經濟及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在經歷了上半年快速運行的基礎上，下半

年還將持續增長，這將為半導體二極管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同時，為避

免二極管主要生產原材料價格漲跌波動對本集團毛利率造成的影響，本集團將按照未

來計劃的要求，於下半年著力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的努力來促進公司持續快速發展，並

為股東爭取理想的回報。

‧ 透過科技創新，加快開發和生產高端二極管，及具有成本優勢的二極管新產品，以

維持本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增強公司的競爭力。

‧ 透過有效投入，使已新建二條塑封二極管生產線儘快達到產能。同時，本集團亦將

會透過成立一間新公司以擴展毛利較高之表面貼裝塑封二極管的生產能力，為應付

市場需求，本集團再擴充新建生產線，以提高所有其他二極管的生產產量，以改善

本集團產品於市場供不應求的情況。

‧ 加強市場營銷，積極做好公司新產品的市場推廣和產品價格調整，進一步開拓海外

市場，培育發展一批優質客戶群，提高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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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物色理想地塊，進一步擴充二極管生產設施，以有助於本集團於未來幾年繼續

強勁發展。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致力建立及維持嚴謹的企業管治指引及程序。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原則著重以董

事會推行有效的內部監控以及提高透明度及向全體股東的問責性。董事會有九名成員，包

括三名執行董事、三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將繼續不時檢討其指

引，使本集團的企業管治指引達致國際認可最佳指引的水平。

董事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彼等已確認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自上市以來，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的企業管治守則及常規。

其他資料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規定成立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楊森茂先生、黃慧玲女士、

倪同木先生及束明定先生。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買或出售任何

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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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根據本公司運作之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期內亦無任何尚未行使購股權。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黃慧玲女士、倪同木先生及束明定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一同討論並審閱了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

的中期業績，並就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進行了討論。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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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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